
 

第七章  不公平貿易行為 
 
第 7.01 條  反傾銷與平衡稅 
締約國各方確認，締約國一方針對自其他締約國進口貨品課徵反傾銷
稅與平衡稅時之權利與義務，應符合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六條及第十六條規定及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執行協定
及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 
 
第 7.02 條  實施範圍 
除本章另有規定外，締約國實施反傾銷稅與平衡稅應依據本協定第

7.01 條與各締約國立法補充規定施行之。 
 
第 7.03 條  調查機關 
本章有關調查與實施之規定，中華民國（臺灣）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及財政部或其繼受機關；薩爾瓦多共和國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貿易條

約司或其繼受機關；宏都拉斯共和國之主管機關則為工商部經濟整合

及貿易政策局或其繼受機關。 
 
第 7.04 條  諮商 
締約國一方依據本章展開反傾銷或平衡稅調查之前，得進行諮商以釐

清事實情況，並達成締約國各方同意之解決方案。 
 
第 7.05 條  國內產業之支持 
締約國主管機關非經其國內產業代表提出申請，不得發動反傾銷或平

衡稅之調查。支持申請案之國內產業，其同類產品生產量應佔明示支

持或反對該申請案業者之生產量總和之百分之五十以上。惟若明示支

持申請案之業者生產量低於國內業者總生產量之百分之二十五，則不

得展開調查。 
 
第7.06條  完成調查之最長期間  
締約國一方針對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進口之產品，發動反傾銷或平衡稅

調查，應於一年內結束調查。在特殊情況，調查期間得予延長，但不

得超過展開調查後十八個月。 
 
第7.07條  措施之存續期間 
儘管依據第 7.01 條所列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之複查權利，締約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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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對自締約國他方領域進口之產品，所課徵之任何最終反傾銷稅或

平衡稅，應自課徵日起五年內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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